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明单位、
文明处室创建及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评选方案

为扎实推进学校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进一步总结经验、树立典型、表彰先进，营造学习先进抓创建的良好氛围，结合我校实际，现制定本方案。
一、文明单位、文明处室创建目标
围绕“六个到位”开展文明创建，促进各二级教学学院、非教学部门各处级单位文明创建取得新成效。 
教学学院文明单位创建目标：思想道德建设到位、班子团结干事到位、制度建设执行到位、师德师风建设到位、立德树人成效到位、内外环境育人到位。通过“六个到位”的创建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无安全责任消防责任和影响学校社会稳定事故、无违反师德师风行为、就业效果好无就业作假等违规行为。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实现党的建设、“三全育人”环境、文化品牌建设、内涵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等得到新一轮大发展。
非教学部门文明处室创建目标：政治理论学习到位、班子团结干事到位、制度建设执行到位、严谨勤政廉洁到位、管理服务育人到位、软硬环境建设到位。通过“六个到位”的创建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无安全责任消防责任和影响学校社会稳定事故、无失德失范行为、无违规违法行为。以文明处室创建促进处室党的建设、人员队伍素质、管理与服务师生效果、处室内外软硬文化环境建设得到更加明显提升。
二、评选对象及数量
1.评选对象。文明单位评选对象为学校各教学学院；文明处室评选对象为学校党政职能部门，直属单位。
2.评选数量。文明单位、文明处室按学校设置机构总数80%的比例进行评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按各单位在职（含聘用制）职工总人数20%的比例评选。
三、评选时间
评选活动原则上每三年举行一次。
四、申报条件
文明单位、文明处室创建评选条件：
在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处室活动中示范作用明显，领导班子坚强有力，业务工作实绩显著，创建工作扎实有效，思想道德风尚良好，文化建设切实加强，民主管理科学规范，内外环境和谐优美，公益活动积极参与。测评细则达标即可申报参评。（测评细则见附件）
[bookmark: _GoBack]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2.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立足岗位，扎实育人，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和专业技术，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治学严谨，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等各项工作中成绩突出；深入学院、深入班级、深入教室、深入寝室、深入社团，努力做到教学相长，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3.有良好的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和各项文明公约，思想健康、举止文明、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在师生员工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4.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家庭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积极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创建各项活动。
5.有较强的创建意识。积极参与学校及部门组织开展的各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并有良好表现。
五、评选办法
1.评选工作采取自愿申报方式，每三年评选一次。申报单位、处室对照本实施方案评选细则进行自查，符合条件的提出申报申请，并提交影像材料（视频或PPT，时长3分钟），同时配以自查报告，影像内容含近三年文明创建成果展示。
2.文明单位、文明处室评选实行集中考核与平时调研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专项检查与群众评议相结合，重在群众评议，重在平时创建，重在长效管理。
3.文明单位、文明处室集中考核由学校组织考核工作小组，按照评选细则规定的标准进行考核验收。
4.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评选，以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根据名额分配，严格组织评选、审核和公示。
5.候选校级文明单位、文明处室、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报校党委审批，由校党委研究决定。评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进行表彰。

